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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面向處遇課程及方式



四方連結銜接社區處遇服務



科學實證處遇流程

評估問卷

(入監)

•基本資料、成癮嚴重、求學創傷、監所壓力量表、風險

情境調查表、自我效能量表、羅德島大學改變量表、衝

動量表

處遇前篩選表
•依據毒品犯受刑人評估表(入監)及施用毒品處遇前篩選

•評估表，針對再犯風險高、治療需求急迫、意願強烈等評

•估及會談結果進入進階處遇，以團體或個別為優先處遇

基礎處遇

•基礎處遇

•所有毒品施用者依據七大面向、

四方連結規畫課程、宣講、團體

或個別輔導至少需接受 6 小時



科學實證處遇流程

出監計畫

調查

•由社工人員進行出監生活計劃調查，出監後跨領域支持

性資源轉介(衛政、社政、勞政、其他民間機構資源)。

評估問卷

(出監)
•監所壓力量表、自我效能量表、羅德島大學改變量表、衝動量表

復歸轉銜

聯繫會議

•每季召開一次，邀請相關轉介單位(如毒防、就服、

更保、醫療院所或民間機構等)，機關針對毒品犯

轉介情形及特殊案例，建立轉銜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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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毒品施用者收容現況：

 本所收容類型為受刑人、被告、附設觀察勒戒、少年觀護
所，其刑度收容標準為未滿六月之受刑人，部分收容為六
月以上未滿五年之視同作業及自營作業受刑人，本所毒品
犯受刑人特色為刑期較短、進出頻繁，近年因毒品防制條
例刑責修法後，觀察勒戒為主要施用毒品收容對象。

 自112年1月1日截至至5月底新收收容人合計387人（含少
年觀護所），其中「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收容人計
153人（受刑人18人、被告17人、觀察勒戒115人及少年3

人），占全所新收人數39.5%。

 其中施用一、二級毒品受刑人計14人，占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受刑人77.8%。



新入監施用一、二級毒品受刑人名籍總刑期(表一)

112年1-2月

名籍總刑期 新入監施用毒品受刑人/人數
結構比

/百分比

3月以下 5 35.7%

逾3月至6月以下 8 57.1%

逾6月至1年以下 7 7.1%

逾1年 - -

總計 14 100.0%



新入監施用一、二級毒品受刑人
名籍總刑期結構圖

112年1-5月

3個月以下, 36%

逾3個月至6個月以下, 57%

逾6個月至1年以下, 7%

3個月以下

逾3個月至6個月以下

逾6個月至1年以下



新入監施用一、二級毒品犯結構圖

112年1-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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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所處遇實施情形

 基礎處遇：
安排大班、公播系統方式辦理七大面向處遇課程，進行
家庭及人際關係、成癮概念及戒毒策略、毒品危害及法
律責任、正確用藥觀念及醫療戒治諮詢、衛生教育與愛
滋防治、職涯發展與財務管理及戒毒成功人士教育等主
題授課。截至5月底計405人次參與。(含觀察勒戒)



 進階處遇：
第一梯進階團體/個別處遇，截至5月底辦理個別治療/評估
人數計4名。



 配合國軍花蓮總醫院辦理「矯正機關整合性藥癮治療服務
暨品質提升計畫」結合該計畫提供本所刑度較短的收容人
以簡短介入方式加深加廣收容期間處遇之成效。(例如：
受觀察勒戒人，提供門診、衛教、出所評估、轉介及短期
開放式團體處遇等服務。)截至5月底服務計154人次。



三、出所前復歸轉銜相關宣導辦理情形

 勞政連結辦理輔導

結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
宜花金馬分署花蓮就業中心，
引進就業資源，以每月至少入
所1次辦理就業服務宣講，強
化就業輔導功能，協助職涯規
劃、轉介，以提升出所後銜接
社會後就業機率。本所辦理實
體及視訊公播就業宣導，截至
5月底服務計79名。



 社政連結提供福利資源

結合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每月入所辦理更生保護相關宣
講，針對毒品施用收容人提供「毒品更生人社區處遇模式
計畫」資源宣導及轉介服務，截至至5月底服務計54名。



 衛政連結強化社區轉銜措施

結合花蓮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資源，由本所個管師提供毒
個案資料，於每月10日前入所辦理施用毒品犯轉銜輔導、
衛生教育及毒品危害宣講，毒防中心個管師針對個案進行
晤談、資料收集，於個案出監所前提早建立關係，掌握個
案狀況及需求並提供協助，使其出所後能順利復歸社區。
截至5月底服務計64名(含觀勒)。



復歸轉銜聯繫會議

 每季召開一次，邀請相關轉介單位(如毒防、就服、更
保、醫療院所或民間機構等)，機關針對毒品犯轉介情
形及特殊案例，建立轉銜交流平台。



四、111年度出所毒品施用者四方連結辦理情形

 112年1-5月施用毒品受刑人出所人數4名，依『毒品出監
生活計劃調查』及『出監調查表』，轉介及出監復歸轉銜
辦理情形如下：

勞政單位
112年毒品施用者轉介花蓮就業中心/計1名。(依出監計畫調查表該個案有轉介
需求)

項次 呼號 姓名 刑期 年齡 出監日期 備註/特殊情況

1 7293 彭Ｏ興 2月 47 112/04/14

■無□身障□老人□長刑期□

其他：雙極疾患



勞政單位
112年毒品施用者轉介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計2名。(成人藥癮者家庭支持方案)

項次 呼號 姓名 刑期 年齡 出監日期 備註/特殊情況

1 7293 彭Ｏ興 2月 47 112/04/14

■無□身障□老人□長刑期□

其他：雙極疾患

2 2574 謝○雲 觀察勒戒 38 112/06/06

□無□身障□老人□長刑期■

其他：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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